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對照表 (112 年)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正  後  內  容  修  正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 

17210 

 

 

 

 

 

 

 

 

 

 

 

 

 

 

 

 

 

 

 

 

 

發 行 認

購 (售 )權

證作業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三 )避險操作及風險控管作業：  

1 .全部自行避險或部分自行避險：  

(1)~(5)略  

(6)公 司 依 風 險 沖 銷 策 略 之 需 求 而 持 有

所 發 行 認 購 ( 售 ) 權 證 之 標 的 證 券 數

額：  

A.略  

B .公司如係全部自行避險操作者，其

避險持有之部位不得超過認購（售）

權證發行數量所表彰之標的證券股

數；如係部分自行避險、部分委外

避險者，不得超過自行避險部分所

表彰之標的證券股數。  

 

以下略  

 

(四 )避險專戶之管理：  

公司應就下列事項 訂定適當之控管機制

及查核程序，並落實執行及留存紀錄：  

1 .認購（售）權證避險專戶內股票交易與

買 賣 金 額 中 基 於 履 行 報 價 責 任 及 風 險

管理目的所需，且符合公司自訂之避險

作 業 內 部 控 制 規 定 及 其 他 相 關 避 險 專

戶交易規範，並依「權證避險專戶股票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三 )避險操作及風險控管作業：  

1 .全部自行避險或部分自行避險：  

(1)~(5)略  

(6)公 司 依 風 險 沖 銷 策 略 之 需 求 而 持 有

所 發 行 認 購 ( 售 ) 權 證 之 標 的 證 券 數

額：  

A.略  

B .公司如係全部自行避險操作者，其

避險持有之部位不得超過認購權證

發行數量所表彰之標的證券股數；

如係部分自行避險、部分委外避險

者，不得超過自行避險部分所表彰

之標的證券股數。  

 

以下略  

 

(新增 )  

 

 

 

 

 

 

 

 

 

 

 

 

 

 

 

酌修文字。  

 

 

 

 

 

 

 

 

配合權證避險

股票交易之證

券交易稅稅率

調整，並強化

權證發行人對

權證避險專戶

內股票操作之

管理，爰增訂



交 易 適 用 證 券 交 易 稅 條 例 第 二 條 之 三

第一項本文規定稅率辦法」所定避險必

要範圍基準，始適用千分之一稅率課徵

證券交易稅。  

2.認購（售）權證存續期間內，自營帳戶

與避險專戶部位之同一標的證券，不得

有違規相互轉撥之情形。另適用與非適

用 證 券 交 易 稅 條 例 第 二 條 之 三 規 定 之

避 險 需 求 所 設 立 之 避 險 專 戶 部 位 之 同

一標的證券，亦同。但如標的證券發行

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或資本公積、盈餘公

積無償配發股票股利，不在此限。  

 

(五 )~(八 )略  

 

 

 

依據資料：  

法令規章：  

(三十 )權證避險專戶股票交易適用證券交易稅條

例第二條之三第一項本文規定稅率辦法  

 

 

 

 

 

 

 

 

 

 

 

 

 

(四 )~(七 )略  

 

 

 

依據資料：  

法令規章：  

(新增) 

相 關 控 制 作

業。  

 

 

 

 

 

 

 

 

 

 

 

項次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修正對照表 (112 年)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正  後  內  容  修  正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AA- 

17210 

 

 

 

 

 

 

 

 

 

 

 

 

 

 

 

 

 

 

 

 

 

發 行 認 購

( 售 ) 權 證

作 業 之 稽

核  

目的：  

確 定 上 述

作 業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辦理  

 

 

 

 

 

 

 

 

 

 

 

 

 

 

作業週期：不定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三 )避 險 操 作 及 風 險 控 管 作 業 ─ 全 部 自 行

避險或部分自行避險：  

1 .~4.略  

5 .公司如係全部自行避險操作者，其避

險持有之部位是否未超過認購（售）

權 證 發 行 數 量 所 表 彰 之 標 的 證 券 股

數；如係部分自行避險、部分委外避

險者，是否未超過自行避險部分所表

彰之標的證券股數。  

 

以下略  

 

(四 )略  

 

(五 )避險專戶之管理：  

公 司 是 否 就 下 列 事 項 訂 定 適 當 之 控 管

機制及查核程序，並落實執行及留存紀

錄：  

1 .認購（售）權證避險專戶內股票交易

與 買 賣 金 額 中 基 於 履 行 報 價 責 任 及

風險管理目的所需，且符合公司自訂

之 避 險 作 業 內 部 控 制 規 定 及 其 他 相

關避險專戶交易規範，並依「權證避

作業週期：不定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三 )避 險 操 作 及 風 險 控 管 作 業 ─ 全 部 自 行

避險或部分自行避險：  

1 .~4.略  

5 .公司如係全部自行避險操作者，其避

險持有之部位是否未超過認購權證發

行數量所表彰之標的證券股數；如係

部分自行避險、部分委外避險者，是

否未超過自行避險部分所表彰之標的

證券股數。  

 

以下略  

 

(四 )略  

 

(新增 )  

 

 

 

 

 

 

 

 

 

文字調整。  

 

 

 

 

 

 

 

 

 

 

 

 

 

配合內部控制制

度 CA-17210 修

正，並同時修正

查核明細表。  

 

 

 

 

 



險 專 戶 股 票 交 易 適 用 證 券 交 易 稅 條

例 第 二 條 之 三 第 一 項 本 文 規 定 稅 率

辦法」所定避險必要範圍基準，始適

用千分之一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  

2 .認購（售）權證存續期間內，自營帳

戶 與 避 險 專 戶 部 位 之 同 一 標 的 證

券，不得有違規相互轉撥之情形。另

適 用 與 非 適 用 證 券 交 易 稅 條 例 第 二

條 之 三 規 定 之 避 險 需 求 所 設 立 之 避

險專戶部位之同一標的證券，亦同。

但 如 標 的 證 券 發 行 公 司 辦 理 現 金 增

資或資本公積、盈餘公積無償配發股

票股利，不在此限。  

 

 

(六 )~(八 )略  

 

 

 

 

 

 

 

 

 

 

 

 

 

 

 

(五 )~(七 )略  

 

 

 

 

 

 

 

 

 

 

 

 

 

 

 

項次調整。  

 



FA-17210-M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衍生性商品交易 

認購(售)權證發行及履約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發行認 購 (售 )權

證作業  

(一) 發行、上市(櫃)作業： 

1. 公司申請發行認購(售)權證，於接獲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上市(櫃)審定同意函後，
是否於預定上市(櫃)買賣日至少二個營業日前，向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洽商預定
上市(櫃)買賣事宜，另洽定上市(櫃)買賣日期一日前，是否將有關資料輸入指定之
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2. 於初次發行認購(售)權證前向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設立之專戶： 
(1) 如為自行避險或部分自行避險，該專戶是否僅作為發行認購(售)權證之後建立

避險部位及將來客戶要求履約時提供作為履約專戶之用。 
(2) 如全數委託其他金融機構避險，該專戶是否僅作為將來客戶要求履約時提供

作為履約專戶之用。 
(二) 議約型認購（售）權證作業： 

1. 公司於營業處所與投資人交易之議約型認購(售)權證，其相關款項之收付是否於交
易契約簽訂日、提出履約或提出提前解約之次二營業日前完成。 

2. 公司於議約型認購(售)權證到期前五個營業日或與投資人解約後次一營業日是否
向櫃買中心書面申報。 

3. 公司與投資人從事議約型認購(售)權證交易時，履約方式採證券給付時，該投資人
是否先開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戶。 

4. 議約型認購(售)權證其交易對象是否以證交法規定之私募對象為限，且不得為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或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持股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及本公
司受僱人。 

5. 公司從事議約型認購(售)權證交易所簽訂之交易契約條款是否符合規定。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FA-17210-M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衍生性商品交易 

認購(售)權證發行及履約作業查核明細表 

                                                          稽核人員       日  期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發行認 購 (售 )權

證作業  

(三) 避險操作及風險控管作業─全部自行避險或部分自行避險： 

1. 認購(售)權證避險操作人員是否擬訂避險相關策略並經權責主管核准，據以訂定避
險買賣決策；另公司是否就避險作業訂定嚴謹內部控制規範，並定期檢討分析，前
開分析是否作成紀錄。 

避險操作人員是否依據避險買賣決策買賣所發行權證及標的證券，且經由避險沖
銷專戶為之。 

2. 依據避險決策所為之買賣，是否經權責主管核准（視金額大小依分層負責而定）。 

3. 公司自營部門之自行買賣及就所發行認購 (售) 權證之避險買賣，是否未有影響市
場價格公平性及損及投資人權益之情事，並配合訂定及執行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 

4. 完全自行避險者，持有任一公司股份之總額是否不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
分之十；持有任一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成本總額，是否不超過其資本淨值之百
分之二十。 

5. 公司如係全部自行避險操作者，其避險持有之部位是否未超過認購(售)權證發行數
量所表彰之標的證券股數；如係部分自行避險、部分委外避險者，是否未超過自行
避險部分所表彰之標的證券股數。 

6. 避險操作人員於買進賣出權證、證券或其他衍生性商品，是否於成交當日立即通知
會計部門入帳，因避險操作所產生之損益及涉險金額在會計上之表達方式，是否
符合法令規章及一般會計原則。 

7. 風險管理小組人員是否就所發行權證及避險部位所產生之各類風險（市場風險、流
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信用風險）定期評估分析。 

 

    

備   註：   

作業週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FA-17210-M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衍生性商品交易 

認購(售)權證發行及履約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發行認 購 (售 )權

證作業  

8. 風險管理人員是否即時取得權證、證券庫存數量、衍生性商品部位等資訊，以利監
控避險交易人員從事避險操作時是否符合相關策略及法令規定。 

9. 公司之認購（售）權證相關資訊管理系統，是否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10. 執行風險管理或操作業務之人員是否已辦理申報登記。 
11. 為強化對權證發行人管理與警示機制，公司權證流通在外總市值占可發行額度之

比例逾 10%時，是否就超過前開警示指標值(10%)之不同差異程度制定適當之控管
機制及查核程序，並落實執行且留存紀錄。 
 

(四) 避險操作及風險控管作業──委外避險： 

1. 公司擬委由其他機構從事避險操作者，是否評估委託機構之避險操作能力、信用風險或履

約能力。 

2. 委託機構是否於公司設立帳戶，作為發行認購（售）權證之後建立避險部位之用。 

3. 公司是否依規定向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及主管機關申報委外風險管理機構之避險相關

資料。 

4. 公司是否依「認購(售)權證流動量提供者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

報價波動率之控管程序及落實執行。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FA-17210-M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衍生性商品交易 

認購(售)權證發行及履約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發行認 購 (售 )權

證作業  

(五) 避險專戶之管理： 

公司是否就下列事項訂定適當之控管機制及查核程序，並落實執行及留存紀錄： 

1.認購（售）權證避險專戶內股票交易與買賣金額中基於履行報價責任及風險管理目的所需，

且符合公司自訂之避險作業內部控制規定及其他相關避險專戶交易規範，並依「權證避

險專戶股票交易適用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三第一項本文規定稅率辦法」所定避險必

要範圍基準，始適用千分之一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 

2.認購（售）權證存續期間內，自營帳戶與避險專戶部位之同一標的證券，不得有違規相互

轉撥之情形。另適用與非適用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三規定之避險需求所設立之避險

專戶部位之同一標的證券，亦同。但如標的證券發行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或資本公積、盈餘

公積無償配發股票股利，不在此限。 

 

(六) 權證履約與註銷： 

1. 持有人請求履約時，若所發行之權證為可選擇支付方式之認購權證，是否經由委任證券商

於下午四時三十前通知集保公司證券給付或現金結算單位數，作為計算履約資料之依據。 

2. 持有人請求履約後第一營業日公司是否取得集保公司之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持有人名冊及

認購(售)權證異動餘額表，並經核對相符後分別送交集保公司及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 

3. 應付持有人之標的證券是否於持有人請求履約後第一營業日下午六時前存入委任證券商

集保帳戶，不足部分是否於持有人請求履約後第二營業日上午十時前補足。 

4. 持有人請求履約後第二營業日是否確認履約款券收付，若係採現金結算者是否將履約款項

匯入委任證券商轉匯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 

5. 公司申請註銷其發行之認購(售)權證或當日辦理撤回註銷申請時，是否持證券存摺、集保

印鑑及填製申請書向其委任證券商申請，並於申請註銷後第一個營業日確認集保公司編

製之申請註銷持有人名冊及認購(售)權證異動餘額表。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FA-17210-M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衍生性商品交易 

認購(售)權證發行及履約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發行認 購 (售 )權

證作業  

(七) 認購(售)權證到期作業 

公司是否核對集保公司編製之自動轉 銷持有人名冊及權 證異動餘額表
等表單，併同大面額認購 (售 )權證辦理註銷作業。  
 

(八) 資訊揭露： 

1. 公司是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月份自營部門自行買進賣出所發行權證之標的證券相關資料

（含交易日期、標的證券名稱及數量等）函報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 

2. 公司取得主管機關核給之發行認購(售)權證資格認可後，是否依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對

認購(售)權證發行人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規定，按時申報相關事項。 

3. 公司於所發行權證，除申請展延者外，存續期間屆滿前二十個營業日或標的證券發行公司

分派股息、紅利或依法增資、減資、股票分割或合併開始日，或因履約價格達重設之標準

須調整時，是否分別依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辦理公告。如公司發行依證交所 (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條件之上（下）限型認購（售）權證，是否於視同最後交易日(註：標的

證券收盤價格達到上(下)限價格時，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

一律採現金結算視同權證到期)之次一營業日辦理公告事宜。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